
清 单 编 制 说 明
工程名称：2025“公园绿地+乐享场景”项目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为2025“公园绿地+乐享场景”项目，本工程主要包括： 景观工程、绿化栽植及养护 、排水等工程。施工地点：青年路天空之城地块；洪江路跨海港引河桥下空间。

二、编制范围、内容及界面：

详见施工图纸及技术要求。
三、招标控制价编制依据：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8-2013；

2.《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版）、《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4版）、《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江苏省园林定额》（2007版）；

3.《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及附件（苏建价（2016）154号文）；

4.《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及附件（苏建函价〔2019〕178号文）；

5.《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建设工程人工工资指导价的通知》（苏建函价〔2025〕273号文）；
6.建设单位提供的由南通市市政工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2025公园绿地+乐享场景》施工图纸及后续变更（电子档） ；

7..与建设项目相关的标准、规范、技术资料；
8.施工现场情况、工程特点及常规施工方案；

9.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工程造价信息。

四、工程质量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五、甲供材料及暂估价材料：无

六、编制说明：
1、通用说明

（1）本工程的工作内容应包含清单计价规范所列出的工作内容（但不仅限于此），其完整的工作内容应为按照设计图纸、现行的相关施工工艺、技术规范标准、施工质量验收规范标准等要求实施，完成该项工程并达到设计使用要求的所有内容，投标单位应按全部内容报价。工程量清单特征描述不全时，其相关技术规范及要求应参照施工图纸和招标文件报价；清单特征中未描述的，但“13版清单计价规范”中注明的工程内容，投标人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工程内容”而产生的费用，列入相应报价中；

（2）投标人必须综合考虑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相关政府性要求和变化，综合考虑可能产生的相关费用，如防洪防汛防灾、环境整治、公共安全治理、疫情防控等引起的停工、窝工、机械停滞费、降效等损失和费用增加等，招标人将不做任何费用补偿和费用调整；
（3）各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自行考虑扬尘污染防治费用，相关条例及处罚规定按照南通市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4）本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考虑基本费、临时设施费、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及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

（5）总价措施费，费率由投标人自行考虑（不可竞争费除外）；

（6）本工程未计取环境保护税；
2、绿化工程
（1）绿地整理包括清理种植范围内的建筑垃圾、石块、混凝土块、砖块、不良土壤等杂物，并外运出场，同时对30厘米以下的土层进行人工深翻、碾压；充分考虑道路基层可能对种植土层产生的影响，自行负责施工范围内的渣土处理；取土、填土及运土过程中沿线道路保洁费用自行考虑；投标人综合考虑报价，结算时不得增加上述事项相关费用；

（2）大型机械进出场及安拆未单独列项，投标人综合考虑报价；

（3）绿化工程养护等级：天空之城地块二级，桥下空间一级；养护期：1年；养护期内成活率100%；

4、其它说明

（1）土方类别由投标人自行勘察现场确定；
（2）对于人工清土等，请投标人在报价中充分考虑，结算时不得增加相关费用；
（3）土方运距自行考虑，外运土方所增加的运费、为防止扬尘污染所产生的费用等请投标人在报价中充分考虑，结算时不得增加与此有关的费用；
（4）市容、环保（含夜间施工）、街道、交警、派出所和附近居民协调的一切费用一并计入报价。施工垃圾外运由承包方自理，不得混入土方内外运。




